
2021 第 7 期
（总第 414 期）

成人教育
ADULT EDUCATION

No. 7 2021
Total No. 414

doi：10. 3969 ／ j. issn. 1001-8794. 2021. 07. 011

香港学徒制利益相关者
权责划分及经验启示

方 烨，周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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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实地走访香港职业训练局和学徒培养企业，并对学徒制度条例和学徒训练条约进行文本分析，
发现香港学徒制培养职业专才的独到之处在于有完备的学徒训练制度，并且政府、业界（雇主）、学校和学生（学

徒）各利益相关者权责清晰。内地可借鉴其经验，完善现代学徒制法律制度体系，强化政府监管机构职责，细化企

业训练学徒的义务和管理学徒的权利，保障学徒合法权益并规定学徒义务，以破解现今“政府缺位、学校主导压力

过大、企业不积极和学徒无保障无约束”的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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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学徒制服务区域与产业发展，为当地培养
职业专才，也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教育就业机会。

香港职业教育得益于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和行业赞

助（刘水国、徐国庆，2014），［1］并整合社会多方利益
诉求，政府、产业界、职业教育机构和学员四方共同

治理（全守杰、唐金良，2019）。［2］香港学徒制有完善
的法规框架，制度化特征明显，并接受行政监管、审

计调查及立法会质询等多元监管（范冬青、陈金圣，

2014）。［3］设立了学徒事务署作为专门的学徒制实
施机构，并由学徒事务专员负责推行学徒训练计划。

从法律制度、实施机构到实施计划，为学徒制在香港

落地生根保驾护航。

现代学徒制作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是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最重要的目的和功能。［4］我国现代学徒

制在政策与实践双重驱动下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但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理论体系不健全、不成熟，尤其

是对中国现代学徒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缺少针对性

的理论指导及制度破解。［5］现代学徒制的实施面临

参与主体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6］人才培养过程中

未实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合作，矛盾解决重点

在于梳理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探寻各利益相关方

的共同价值诉求，［7］而权责分配是现代学徒制政策

落实的纽带。［8］无论是要解决政策层面的不完善问

题，还是要解决实践层面的制度指引缺失问题，都亟

须以法律形式明确各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充分

保障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才能调动多主体参与现代

学徒制教育的积极性，实现“多赢”。［9］

现有关于香港学徒制中的学徒制法律、学徒训

练合约、利益相关者权责划分的研究都比较缺乏。

本文试图分析香港学徒制如何通过法律制度设计和

权责划分实现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和学徒的利益诉

求均衡，并针对我国现实国情的需要，通过法制建设

使内地现代学徒制走向法治化、规范化。［10］

  一、香港学徒制对职业专才培养的独到
之处

  （一）香港学徒制发展状况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香港黎泽銮先生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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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现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机械工程时，向工程和制

造业业界推广英国和德国学徒训练的成功范例。从

2011 年至 2019 年，香港注册学徒的数量一直在稳

步增长。近三年注册学徒数量每年维持在 5 000 人
以上（见图 1）。

  （二）香港学徒培养的独到之处
1. 制定《学徒制度条例》提供法律保障
1976 年，香港学徒条例立法，即《学徒制度条

例》（香港法例第 47 章）。《学徒制度条例》对学徒
资格、指定行业范围、学徒训练合约的内容与格式以

及约束力范围、学徒训练合约的注册、学徒事务署专

员的职能、雇主权责和学徒的责任等问题做出了明

确的规定。条例对学徒的条件以及学徒训练的行业

范围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由学徒事务专员严格把

关，防止行业实施学徒制的盲目性。学徒制的适用

范围是所有受雇在指定行业内工作的十四周岁至十

九周岁的人及其雇主（远洋轮船上工作的年轻人除

外）。条例第 45 条指定了 45 个行业，同时允许学徒
事务专员接受非指定行业的学徒合约注册，目前有

近 48 个非指定行业实施注册的学徒训练计划。香
港学徒训练计划涵盖的专业领域包括飞机维修、消

防业、首饰业、建造业、汽车业、印刷业、电机业、电梯

业、屋宇设备、机械业、电子业、检测及认证、空调业、

气体业和保安系统等。［11］条例明确规定了学徒事务

署及学徒事务专员的职责，并强化对企业的监管，也

赋予企业管理学徒的自主权。从学徒注册、学徒训

练期间到学徒训练完结，全过程中专员与企业、学

徒、学校的权责划分明确。香港学徒制法律关于利

益相关者的权责规定，均衡了政府、行业企业、学校

和学徒的利益诉求，满足了各自需求。［12］

2. 设立学徒事务署作为专门监管机构
香港设立了执行学徒制度条例的专门机构，即

学徒事务署。学徒事务署 1977 年成立，于 1991 年
隶属香港地方政府并拨归职业训练局。学徒事务署

的最高负责人是学徒事务专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根据学徒制度条例委任。职业训练局执行

干事亦被委任为学徒事务专员。学徒事务署的职责

之一是学徒训练，包括依法执行学徒制度条例，监

察、跟进和推广学徒训练，具体负责推广学徒训练、

就业配对、监察与协调、评核进度、维护登记名册、加

签学徒毕业证书等。

（三）制定专项学徒训练计划助力政策落地

为执行《学徒制度条例》，专门制定了学徒训练

计划，为学徒制的实施提供了明确的指引。该计划

详细规定了计划特色、参加对象、训练期限、报名方

式、学徒级别等，不仅为学徒提供稳定的收入，还可

以让学徒学习到丰富的实务经验，并使其获得免费

修读相关专业技术课程的保送机会、全面就业辅导、

支援和进度评核。计划参加的对象为完成中三及十

四周岁或以上的青少年，相当于内地读完初中的十

四周岁以上的青少年。训练期限为三至四年，申请

人可全年向学徒事务署或网站报名。学徒级别分为

高级文凭 ／技术员学徒和文凭 ／技工学徒。其中，高
级文凭 ／技术员学徒是指完成高中课程，并在指定科
目达到专业课程入学要求，接受行业在职培训并修

读高级文凭专业课程的学徒。文凭 ／技工学徒是指
年龄在十四周岁或以上的人，学历要求中三或以上，

接受行业在职培训并修读职专文凭或职专证书专业

课程。学徒选择参加学徒训练计划后，经过在职培

训，可获得专业人员提供的专业辅导，今后可选择就

业或者进修。［13］学徒训练计划中有明确的学徒训练

晋升阶梯（见图 2），申请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未来出
路。该计划明确告知学徒申请人选择学徒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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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头路”，申请人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晋升机会，这

能够有效消除申请人及家长的疑惑与顾虑。

  （四）出台多项激励措施支持学徒培养
1. 杰出学徒奖励计划和境外交流活动
香港学徒培养始终以学徒为中心，对学徒给予

充分的重视和发展机会。学徒事务署推出杰出学徒

奖励计划。从 1994 年起，每年按照杰出学徒奖励计
划，嘉奖表现优异的注册学徒，安排其前往外地交

流、考察和培训。2017 年起，开始组织学徒海外交
流活动。2018 年，分别组织学徒前往英国、日本及
韩国进行交流。学习活动设计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的培养，不仅在学院学习、到企业参观，还与当地

学生合作完成专题作业。2019 年，组织学徒到广州
进行交流，使其开拓视野，提升专业技能水平。

2. 职学计划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学徒制发展扶持力度

大，这也是学徒数量稳步增长的原因之一。政府资

助学徒学费和雇主支付薪酬，极大减轻了学徒的经

济压力。香港学徒事务署 2014 年 7 月推出“职学计
划”（Earn and Learn），学徒参加该计划，不仅有雇主
职学金和基本薪酬，还享受政府津贴。高级文凭

（技术员）学徒在三年训练期每年的基本薪金为

9 000港币，还享有雇主津贴30 800港币，以及雇主
报送学徒进修的学费估算为30 000港币。此外，每
月享有政府津贴，第一年每月2 000港币，第二年每
月2 500港币，第三年每月3 000港币。学徒毕业后
月薪约在12 000至15 000港币之间。［14］

（五）签订学徒训练合约明确各方权益

学徒训练合约为调整雇主和学徒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依据。《学徒制度条例》规定，雇主与符合条件

的青少年须订立学徒训练合约，并且将该合约送交

学徒事务专员进行注册。合约明确规定了雇主与学

徒在学徒训练期内的权利和义务。十八周岁以上或

并非从事指定行业的人群，也可自愿参加学徒训练

计划。

学徒训练合约是由雇主、学徒及其监护人三方

签订的，要求贴学徒相片。主要内容包括立约时间；

立约人；合约条件含行业及训练期、薪酬及花红、工

作时间、超时工作及休息日；试用期；实习训练；理论

训练；有薪假日及年假；扣减工资；疾病津贴；解除合

约；暂停雇用；取消学徒资格；延长学徒训练期；学徒

毕业证书；本合约的所有立约人签署。该合约是由

香港职业训练局学徒事务署依据香港《学徒制度条

例》拟定的模板，一经三方签署产生法律效力，要求

各方履行合约中的权利和义务。该合约规定详尽，

从薪酬、工作时间等各方面保障了学徒在企业的权

益，同时对学徒在合约期间的义务有具体规定，如学

徒无故缺课、学徒故意行为不当或经常不服从命令、

无故缺勤超过七天及因健康原因长期停止工作等，

违背义务将遭受扣减工资、被终止合约或取消学徒

资格等处罚。［15］

  二、香港学徒制政府、业界（雇主）、学校
和学徒的权责划分

  （一）政府及监管机构职责
政府是学徒制的举办者和倡导者，负责法律政

策制定、学徒实施计划等顶层设计。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委任学徒事务专员，专员可委任督察及

其认为需要的其他人员。由专员负责制定推行现代

学徒制的具体实施计划，监督学徒训练的执行，对学

徒训练过程跟踪指导，调解雇主与学徒之间的纠纷。

在《学徒制度条例》中，第 4 条规定了学徒事务
专员的职能是与各工业院校合作，确保学徒获得行

业相关指导；监督雇主的训练条件、训练实施进度及

福利；对雇主或学徒的投诉以及违约违法事件进行

调查；为雇主提供意见及协助，同时详细地规定了专

员在学徒训练全过程中应当履行的各项职责和权

利，主要包括在学徒训练初期，对雇主合法雇用青年

从事指定行业审核把关；在学徒训练过程中，对雇主

履行学徒训练义务严格监管，包括雇主向训练不合

格的学徒下达通知书、发出上课令并监管实施、审核

学徒训练合约的注册、延长或缩减学徒训练期、批准

和决定学徒训练合约的转让、雇主变更的更改注册、

监督雇主暂停雇用权和终止合约权的行使、有权依

法取消学徒资格、处理立约人争议并尽力调解解决；

学徒训练的结束要经专员加签结业证书和更改注册

记录等。专员的职责重点体现对雇主训练学徒义务

的监督，以及对雇主权利的限制。既给予了雇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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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徒的权利，也设置了由专员最后把关的要求，从

而保障了学徒训练的有序运行。此外，为充分保障

专员权利的行使，还规定了在专员对雇主行使监管

权中，雇主违背义务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例如妨碍专

员、督察行使权利构成妨碍罪，可处罚款6 000港币
及监禁 6 个月。

从学徒训练条约规定来看，雇主在学徒经常不

服从命令或故意行为不当、缺勤或因健康不佳而长

期停止工作等情况下依法终止合约，须事先获得学

徒事务专员的书面同意。学徒事务专员对雇主雇用

学徒和训练学徒情况进行监督，对学徒学习的技术

及操作有明确要求并监督。在任何时候，专员或任

何督察有合理理由相信雇主提供的学徒训练不足

够，可送达通知书给雇主，要求雇主采取通知书指明

的步骤和在规定的时间内改进以达到训练要求。如

果学徒署专员认为雇主不能或没有按学徒训练合约

给予学徒足够训练或者认为终止合约对学徒有益，

则可终止合约。在学徒因疾病或其他合理原因导致

工作缺勤或学习缺课的情况下，学徒事务专员有权

延长训练期，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二）业界（雇主）的权责利

《学徒制度条例》和学徒训练合约均明确规定

了雇主的义务、权利和责任，充分保障了学徒的合法

权益。《学徒制度条例》规定，雇主有义务与学徒签

订学徒训练合约并为学徒提供足够的训练；不得要

求或接受额外费用；应保障学徒按照学徒事务专员

发布的上课令规定的时间修读训练课程，如果学徒

因此占用了工作时间，也不视为旷工；由雇主支付课

程学费和测验费用；雇主与学徒及其监护人签订学

徒训练合约后应按时送达专员；雇主在行使暂停雇

用及终止雇用的权利时有向专员报告或送交通知书

的义务。雇主在违背义务的情况下须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主要体现为罚款，如雇用青年从事超出指定行

业范围的工作、要求或接受额外费用、怂恿学徒或不

当雇佣学徒，可处罚款5 000港币。
从学徒训练合约来看，雇主负有支付学徒薪酬

的义务；提供必要的训练条件，还需保障学徒休息时

间；在试用期解雇学徒应提前通知学徒，否则需支付

通知期内的应得工资；负有实习训练义务；准许学徒

修读工业院校的课程，负有支付该课程学费的义务

和保障学徒修读夜间课程的交通时间；提供学徒有

薪假日及年假待遇的义务，以及支付疾病津贴的义

务。雇主也享有管理学徒的相应权利，包括在学徒

无故缺课的情况下，雇主有扣减工资的权利；在学徒

无故缺勤达到一定时间、不服从管理等情况下依法

终止学徒训练合约的权利；有依据《学徒制度条例》

第 29 条规定，暂停雇用的权利；有权在规定的情况
下取消学徒资格。

（三）学校职责

《学徒制度条例》中关于学校职责的规定较少。

主要规定学校应积极配合香港职业训练局下属部门

学徒事务署，完成学徒在学校的理论学习部分，并和

企业一起完成对学徒的培养质量考核；与行业企业

紧密联系，加强合作；开发和教授适合学徒的理论课

程，提升学徒的学习资历，为优秀学徒提供升学机

会。由于香港学徒训练合约的签订主体是雇主、学

徒及其监护人，学徒训练合约中没有关于学校职责

的直接规定。

（四）学徒的权责利

学徒每周周一至周五在企业学习，周六一天在

香港职业训练局进行理论学习。学徒享有的权利和

雇主义务相对应，包括要求支付薪酬、享有有薪假期

和年假，试用期提前七日口头或书面解除合约等权

利。具体权利与雇主义务相对应，在此不再赘述。

此外，学徒享有在完成训练期且成绩合格的情形下，

获得由雇主签署及学徒事务专员加签的学徒毕业证

书的权利。学徒除享有学徒训练合约规定的权益

外，同时享受《学徒制度条例》或香港其他法例和日

后生效的集体协定所提供的利益或保障，以及普遍

给予其他雇员的福利待遇。

学徒的义务具体包括不得无故缺勤、服从雇主

命令和行为得当、为雇主忠诚服务、保守雇主秘密

等。学徒责任规定，因学徒故意行为不当或经常不

服从命令或在试用期满后触犯或不履行合约规定被

解除合约，学徒在合约终止后两年内，无资格再订立

学徒训练条约注明行业的新学徒训练合约，也不得

与任何雇主订立指定行业的学徒训练合约，或在工

业院校修读原合约规定的课程。

  三、香港学徒制利益相关者权责划分的
借鉴与启示

  （一）完善现代学徒制法律制度体系，明确政
府、企业、学校和学生（学徒）权责

1. 建立从法律制度到实施条例自上而下的法
律制度体系

目前，我国内地现代学徒制顶层设计不完善，主

要以教育部文件为主，立法层次不高，规定不具体。

建议在《职业教育法》中，规定现代学徒制的地位和

作用。相应修订《劳动合同法》，增加学徒劳动权益

保障的规定，尤其是学徒在企业的工资标准、休息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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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等劳动者基本权益。在国务院制定的《现代学徒

制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现代学徒制利益相关者

即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和学生（学徒）的权责利，包

括确立现代学徒制的专门监管机构并明确其监管

职责。

2. 以法律法规形式强化政府监管职责，突出企
业权责，保障学徒权益

强化政府监管机构职责，明确企业训练学徒的

义务和管理学徒的权利，以及保障学徒合法权益，以

法律法规形式规定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学校和学

徒参与现代学徒制的权责利。［16］设立学校和企业上

层的现代学徒制监管机构，负责指导、监督校企学徒

的培养工作。详尽规定现代学徒制监管机构的职

责，包括调查处理企业或学徒的投诉；对企业、学徒

及学校纠纷予以调解；对企业与学校签订现代学徒

制校企合作协议，企业接受学徒及签订现代学徒制

三方协议书的情况进行登记备案；由现代学徒制监

管机构统一提供三方协议格式，任何协议内容的变

更如企业的变更必须通过监管机构批准，并对妨碍

专门监管机构行使职权的行为做出相应处罚规定。

就监管机构的设立、职权以及妨碍监管人员行使权

力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例如规定监管机构负责调

解现代学徒制纠纷、处理投诉等，妨碍监管人员行使

职权需处以罚款。

细化企业义务规定。规定企业培训学徒应达到

的条件，监管机构有权对不达标企业做出相应处罚；

学徒培训结束的条件及企业不遵守相关义务的法律

责任；企业发生变更，如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发

生变更，新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需要继续履行

三方协议。赋予企业权利，规定在学徒不履行三方

协议特定义务的情况下，企业有依法行使暂停学徒

工作、不发工资的权利；在法定情形下，企业有行使

扣减工资、终止学徒训练合约和取消学徒资格的权

利。明确规定学徒的合法劳动权益，包括工资保险

待遇、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等，与《劳动合同法》中

的劳动者权益挂钩。

（二）完善现代学徒制三方协议，明确企业、学

校和学生（学徒）权责

1. 统一现代学徒制三方协议内容
目前内地在现代学徒制的实施过程中，通常是

由学校和企业签订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协议，学校、

企业、学生及其监护人签订现代学徒制三方协议。

现代学徒制三方协议各校模板不一，通常是由企业

方提供格式合同，学校稍作审查后签订。企业方提

供的格式合同往往对学校义务规定得过于严苛。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各方责权利规定简单，对学徒在岗

保险的购买、企业管理学徒的权利、学徒的劳动权

益、协议的终止等事项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17］

建议参考香港学徒训练合约内容，进一步细化完善

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问题。校企合作协议和劳

动合同使企业、学生（学徒）、学校各方责任得到明

确、权益得到保障。［18］

2. 明确企业义务和管理权利规定，增加学徒义
务规定

明确规定企业培养学徒的相关义务。作为学徒

培养企业，应当提供必备的条件对学徒尽到培养义

务。包括选拔合格师傅培养学徒；为学徒培养准备

必需的设备或工作环境条件；制定学徒培养相关制

度。明确企业保障学徒合法权益的义务，重点保障

学徒在企业期间享有法定的劳动者权益，包括要求

支付工资、购买保险和享有法定假期等权利。［19］具

体包括依法支付学徒工资的义务，参照《劳动合同

法》关于试用期工资的规定，工资标准不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且不低于相同岗位人员工资的 80％；
为学徒购买工作保险；保障学徒休息时间，学徒享有

带薪法定假期；在试用期依法解雇学徒，需支付试用

期报酬等。同时赋予企业在现代学徒制三方协议期

间管理学徒的权利。如在学徒无故缺勤的情况下，

有扣减工资的权利；在学徒无故缺勤累计达到一定

时间，或无正当理由拒绝企业工作安排等情况下，有

依法终止合约的权利。学徒故意行为不当、经常不

服从命令或不履行现代学徒制三方协议规定，企业

有权取消学徒资格。

在现代学徒制三方协议中，除依法规定学徒的

合法权益外，也应当明确规定学徒义务。学徒按照

学校制定的学徒培养计划完成学校和企业的学习任

务。在学校期间完成学校安排的学习任务，在企业

期间服从企业和企业师傅的安排，不得无故缺席。

增加学徒违反现代学徒制三方协议的责任规定。包

括学徒无故缺勤或未完成任务，可被处罚扣减工资，

情节严重的，处以暂停实习。学徒因故意行为不当、

经常不服从命令或严重违反协议规定，将终止现代

学徒制三方协议，情节严重的，将取消学徒资格，并

限制未来一定时间内不得再签订现代学徒制三方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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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and Division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Apprenticeship Stakeholders in Hong Kong

FANG Ye，ZHOU Hong
（Dongguan Polytechnic，Dongguan 523808，China）

【Abstract】Through visiting to the Hong Kong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and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enterprise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apprenticeship system regulations and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treaties，it is found that the unique feature of Hong Kong appren-
ticeship training for professional talents lies in the complete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system，and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of the government，industry （employer），schools and students （apprentices）are clear. The mainland can learn from its
experience，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strengthe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overnment regulatory agencies，refine
the obligations of enterprises to train apprentices and the power to manage apprentices，as well as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
terests of apprentices and stipulate apprenticeship obligations，so as to solve the current governance problems of “the absence of govern-
ment，the excessive pressure from schools，the inactivity of enterprises and the insecurity of apprentices”.

【Key words】apprenticeship in Hong Kong；institutional system；stakeholder；division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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